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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市區公車營運路線申請經營說明 

壹、 前言 

為推動本市低碳運輸環境，鼓勵市民搭乘大眾運輸，並強化交通轉

乘服務功能，本府開放本市50路、51路、52路、52路支(A)及53路市區公

車路線，公開徵求有意願經營之客運業者（下簡稱業者）參與評選。 

貳、申請期限 

自公告日起至114年7月7日止（收件至截止日17 時為止，以送達機

關日為準），逾期不予受理。 

參、開放申請路線及業者配合事項 

考量路線屬性、後續營運調度之一致性及時效性，本次公告之市區

客運路線50路、51路、52路、52路支(A)及53路皆由一家業者經營。 

一、營運路線：路線規劃原則依既有站位設置行駛，路線站點及班次時

間規劃請詳見附件說明。 

二、營運票價：依新竹市區公車收費標準，票價異動時業者應配合更新。 

三、車輛需求 

(一) 車輛型式 

1. 車輛須為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且車齡12年以內甲類大客車 

(依行車執照所載年、月為準)，並經監理機關檢驗合格(得標廠商須

附相關檢驗證明)。車齡經審議會同意放寬者，不在此限。 

2. 營運車輛以低地板大客車為宜，每條路線均須固定配置至少一輛以

上「低地板大客車」或「通用設計無障礙大客車」，並敘明未來配

合本府爭取交通部公路局補助車輛汰舊換新或購置電動大客車之規

劃構想。 

3. 車身設備規格須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相關規定辦理。  

(二) 車輛設備：車輛均須配備GPS車機設備、多卡通電子票證系統及乘

車碼行動支付系統、站名播報設備、旅客資訊顯示系統、數位行車

紀錄器及內外監視器(車內監視螢幕須可顯示8鏡頭畫面)、車門防夾

裝置等設備。系統設備須符合經濟部車載資通訊產業推動辦公室所

研訂TTIA最新規範，並禁止使用中國廠牌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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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車機設備：依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4條規定辦理，並自

行負擔車機通信費。 

(1) 車輛上應裝設4G以上GPS車機並與中心端整合，供本府查詢公車

動態軌跡，若有未能正常運作之車機時，應提供相關佐證資料。 

(2) 車輛動態車機須具備四合一整合功能，輸入一組路線代碼即可連

動車機、驗票機、車頭LED顯示器及車內站名播報設備。  

2. 驗票機：車輛驗票機須支援多卡通電子票證(悠遊卡、一卡通、愛金

卡等)及乘車碼電子支付系統，另如未來有新加入票證或實施票價

轉乘優惠，業者亦須隨時配合將系統新增或更新。 

3. 旅客資訊顯示系統：車外之車身正面、後面及右側應標明路線編號

（至少其中兩種應以LED 形式動態顯示），車身正面應標示路線起

訖點名稱，所有標示應符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規定。 

4. 其他： 

(1) 車內須具備旅客服務基本設備(座椅、扶手、吊環、下車鈴、播

音設備、空調等設施)，並應於明顯處標示行駛路線、站名、票

價、車號、駕駛員姓名，及設置合格滅火器及車窗擊破器等安

全設施。 

(2) 車輛須具有符合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之無障礙設備、

設施。 

5. 站牌：應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33-1 條之規定完成站牌資訊，營

運資訊須調整時，由廠商負責資料更新。 

6. 本路線營運虧損補貼依據「新竹市政府補貼市區汽車客運業路線虧

損作業規定」辦理，每車公里成本依審議委員會核定金額實施。 

7. 配合行政院「2030公車全面電動化」之目標，業者應規劃使用電動

大客車，電動大客車購置補助依據「交通部公路局補助電動大客車

作業要點」及「環境部補助電動大客車營運作業要點」辦理，柴油

大客車原則不予補貼。  

四、經營期限：自核定通車日起 5 年，如車輛不及完成，業者應於取得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營運路線許可證後，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第14 條提報市府辦理，相關程序均應於核定通車日前 1 個月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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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籌備期限：自核准籌備日起 6 個月內完成，如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 

籌備完成，得報請本府延長 6 個月，延期次數最多以 1 次為限，相

關規定請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5 條、第6 條辦理。 

六、申請辦法 

(一) 申請經營前揭市區汽車客運路線參加評選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限屆

滿前，具備「汽車運輸業籌備申請書」，連同「經營計畫書」、

「簡報」及其他公告規定資料一式（除附件資料外，以50頁A4紙張

為原則。）15 份函送新竹市政府；上述文件於申請期限截止後，不

得再申請抽換。 

(二) 經營計畫書至少應載明下列內容，未載明者，本府不予受理。 

1. 經營能力（評分比重 20%）：包含籌備期限、申請營路線市場供需

分析、經營組織架構及經營團隊組成、企業形象、經營績效；業者

應提出市區、公路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營運路線許可證作為現營

業者之佐證，考量計畫執行時效，非現營市區、公路汽車客運業者，

本項得0分。  

2. 營運計畫（評分比重 25%）：包括申請經營路線之路線規劃及營運

基本需求等詳細規劃，如預定通車日期、營運時間、營運班次、時

刻表、配置車輛數及車種（含車齡）、車輛來源、車輛設備狀況、

營運服務等。 

3. 場站設施規劃及財務計畫（評分比重 15%）：場站設施規劃包含停

車場、停靠站位及檢修設施。使用現有場站者，應對擬用場站提出

空間利用分析；新規劃場站應提出地主同意租購證明或契約書、土

地使用分區證明及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財務計畫包含資本能力（自

有資金所佔比例）、股東結構、營運財務計畫（非現營汽車客運業

者另載明投入經營資本額）及申請補貼與否。 

4. 緊急維運應變計畫（評分比重 15%）：本路線規劃行經市區部分易

壅塞路段，業者應針對尖峰時段或緊急情況而影響行車順暢或班次

發車提出應變規劃，並說明公司處理流程及因應對策。 

5. 政策配合及行銷作為（評分比重 15%）：配合政策購置低地板公車

及其他新式公車(如電動公車)之規劃，以及相關行銷作為及其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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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項目(如提供免費搭乘之促銷活動等)，吸引民眾搭乘大眾運輸，

以實現綠色運輸節能減碳之目標。 

6. 簡報與答詢（評分比重 10%）：於評選時之簡報與答詢內容據以評

分，評選會議未到場簡報及答詢者，本項得0 分。 

七、 評選作業規定 

(一) 本府於受理各參與選評業者申請後，擇期召開審議委員會辦理評

選，受評業者應依本府之通知，由其代表人、負責人或經授權

（應檢具授權委任書）之經理人親自出席簡報及答詢。 

(二) 以抽籤決定簡報順序，並依序簡報。受評業者應針對所提營運計

畫進行簡報及答詢，簡報時間以15分鐘為限，答詢採統問統答方

式，以10分鐘為原則。 

(三) 業者於評選會議承諾事項及經本府市區汽車客運營運審議委員會

於評選會議所做各項決議，視為營運計畫書之一部分，均應於核

定籌備期限內完成，但部分項目已特別敘明並經審議會同意者，

不在此限。 

(四) 評選方式 

1. 評選委員依附件「廠商評選序位表」評選項目及配合，評定各參加

廠商之總得分，以總得分高低順序評定參加廠商之序位。 

2. 計算每位評選委員對個別廠商評比序位加總值最低者為第一者，為

優勝業者，倘序位加總值最低業者有 2 家以上相同，且均得為序位

評比對象時，檢視其原始平均總得分（出席評選委員之總評分之平

均），以平均得分高者為優勝業者；原始平均總得分仍相同者，以

抽籤決定優勝業者。惟如出席委員平均評分未達 70 分者，不得列為

優勝業者。 

3. 評選委員針對單一業者評分總分 90 分以上或未達 70 分者，應敘明

理由。 

八、本案由審議委員會完成評選後，獲准籌備經營業者應於籌備期限內

完成籌備，配合度不佳或無法依限完成籌備者，本府得廢止原籌

備經營路權，改由評比序位加總值次低者取得籌備經營路權，如

仍無法依限完成籌備，則重新辦理評選作業。經廢止籌備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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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 年內不得申請經營後續公告開放之公車路線。 

九、業者取得經營路權後，於核准通車日起 6 個月內不得提出變更路線

行駛、減班或其他足以影響服務品質之申請；但因本市重大運輸

發展而需調整路線或增減班次者，經「新竹市政府市區汽車客運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則不受此限，業者應予配合。 

十、 取得經營權之業者，未來應配合本府大眾運輸發展需求及市區汽車

客運法令訂定及修正，調整路線、站位或班次等營運內容。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悉依公路法、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汽車運輸業審

核細則規定及大眾運輸營運與服務評鑑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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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開放申請路線規劃 

(一) 路線名稱：50路「香山區公所－火車站(先經中華路)－香山區公所」 

1. 行駛路線：香山區公所－香山行政大樓－香山國小－聖德宮－頂埔

社區－信義幼稚園－警光路－林森路口－國泰醫院－南門市場－火

車站－新竹女中－國賓大飯店－民生民族路口－民生中央路口－經

國北大路口－果菜市場－臺大新竹分院－金華里－光華國中－湳雅

公園(大潤發)－湳中街口－武陵社區－國軍新竹地區醫院－竹光1站

－竹光2站－竹光3站－竹光國中－經國西大路口－民富國小－西門

市場－西門口－中山路－天公壇－台貿四村－大鵬新城－頂埔社區

－聖德宮－香山國小－香山行政大樓－香山區公所 

2. 營運里程：循環路線，總里程14.8公里。 

3. 營運時間及班次：平日5時55分至19時30分，假日6時至20時，平假

日各10班次，如表一。本路線允許申請業者配合路線行經地區民眾

乘車需求(如通勤及通學)之到離站時間，及平假日尖離峰時段運量

適度調整行駛班次並敘明理由，班次表須經本府核定後實施。  

4. 路線圖示： 如圖一。 
 

 

圖一、50路「香山區公所－火車站(先經中華路)－香山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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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路線名稱：51路「香山區公所－火車站(先經中山路)－香山區公所」 

1. 行駛路線：香山區公所－香山行政大樓－香山國小－聖德宮－頂埔

社區－大鵬新城－台貿四村－天公壇－中山路－西門口－西門市場

－民富國小－經國西大路口－竹光國中－磐石高中－竹光3站－竹

光2站－竹光1站－國軍新竹地區醫院－武陵社區－湳中街口－湳雅

公園(大潤發)－光華國中－金華里－臺大新竹分院－果菜市場－經

國北大路口－民生中央路口－民生民族路口－國賓大飯店－新竹女

中－火車站－南門市場－國泰醫院－林森路口－警光路－信義幼稚

園－頂埔社區－聖德宮－香山國小－香山行政大樓－香山區公所 

2. 營運里程：循環路線，總里程14.8公里。 

3. 營運時間及班次：平日6時30分至20時，假日7時至21時，平假日各

10班次，如表一。本路線允許申請業者配合路線行經地區民眾乘車

需求(如通勤及通學)之到離站時間，及平假日尖離峰時段運量適度

調整行駛班次並敘明理由，班次表須經本府核定後實施。   

4. 路線圖示： 如圖二。 
 

 

圖二、51路「香山區公所－火車站(先經中山路)－香山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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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50路及51路班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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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路線名稱：52路「新莊車站－市政府(經建功路)－新莊車站」 

1. 行駛路線：新莊車站－關埔公園－慈濟路口－好市多－埔頂庄－華

夏金城－建功公園－建功高中－文教新村－忠貞新村－孟竹國宅－

公學新城－愛買1站－馬偕醫院(水源)－二分局－東光忠孝路口－監

理站－果菜市場－經國北大路口－國華街口－中正經國路口－鄭氏

家廟－市政府－美術館－巨城購物－三民國中－監理站－東光忠孝

路口－二分局－馬偕醫院(水源)－愛買1站－公學新城－孟竹國宅－

忠貞新村－文教新村－建功高中－建功公園－華夏金城－埔頂庄－

好市多－慈濟路口－關埔公園－新莊車站 

2. 營運里程：循環路線，總里程17.6公里。 

3. 營運時間及班次：平日19班次，假日18班次，每日6時至20時45分，

如表二。本路線允許申請業者配合路線行經地區民眾乘車需求(如通

勤及通學)之到離站時間，及平假日尖離峰時段運量適度調整行駛班

次並敘明理由，班次表須經本府核定後實施。  

4. 路線圖示：如圖三。 

 

圖三、52路「新莊車站－市政府(經建功路)－新莊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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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路線名稱：52路支(A)「新莊車站－市政府(經建功路)－新莊車站[繞

駛國軍新竹醫院]」 

1. 行駛路線：新莊車站－關埔公園－慈濟路口－好市多－埔頂庄－華

夏金城－建功公園－建功高中－文教新村－忠貞新村－孟竹國宅－

公學新城－愛買1站－馬偕醫院(水源)－二分局－東光忠孝路口－監

理站－果菜市場－經國北大路口－國華街口－國軍新竹地區醫院－

竹光新村－中正城北街口－中正經國路口－鄭氏家廟－市政府－美

術館－巨城購物－三民國中－監理站－東光忠孝路口－二分局－馬

偕醫院(水源)－愛買1站－公學新城－孟竹國宅－忠貞新村－文教新

村－建功高中－建功公園－華夏金城－埔頂庄－好市多－慈濟路口

－關埔公園－新莊車站 

2. 營運里程：循環路線，總里程18.6公里。 

3. 營運時間及班次：平日6班次，每日7時30分至18時，如表二。本路

線允許申請業者配合路線行經地區民眾乘車需求(如通勤及通學)之

到離站時間，及平假日尖離峰時段運量適度調整行駛班次並敘明理

由，班次表須經本府核定後實施。  

4. 路線圖示：如圖四。 

 

圖四、52支(A)路「新莊車站－市政府(經建功路)－新莊車站[繞駛國

軍新竹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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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2路及52支(A)路班次表 

 

 



12  

(五) 路線名稱：53路「新莊車站－市政府(經九甲埔)－新莊車站」 

1. 行駛路線：行駛路線：新莊車站－關埔公園－慈濟路口－交流道口

－東美路－水利路－旭家經貿－九甲埔－千甲社區－原興路口－千

甲車站－水源－愛買2站－馬偕醫院(水源)－二分局－東光忠孝路口

－監理站－果菜市場－經國北大路口－國華街口－中正經國路口－

鄭氏家廟－市政府－美術館－巨城購物－三民國中－監理站－東光

忠孝路口－二分局－馬偕醫院(水源)－愛買2站－水源－千甲車站－

原興路口－千甲社區－九甲埔－旭家經貿－水利路－東美路－交流

道口－慈濟路口－關埔公園－新莊車站 

2. 營運里程：循環路線，總里程20.9公里。 

3. 營運時間及班次：平日6時30分至17 時，假日7時至17時，平假日各

4班次，如表三。本路線允許申請業者配合路線行經地區民眾乘車

需求(如通勤及通學)之到離站時間，及平假日尖離峰時段運量適度

調整行駛班次並敘明理由，班次表須經本府核定後實施。 

4. 路線圖示：如圖五。 
 

 

圖五、53路「新莊車站－市政府(經九甲埔)－新莊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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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53路班次表 

 
 

 


